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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既有市政井盖设施检测与评定技术标准，保障既有市政井盖设施完好和安全运行，为既有市政井盖设施维修及加固改造设计提供可靠依据，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既有市政道路范围内的既有市政井盖设施的检测与评定，其他道路井盖设施的检测与评定可参考使用。

1.0.3  既有市政井盖设施检测与评定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既有井盖设施  Existing Well Cover Facilities 
已竣工验收后的井盖设施称之为既有井盖设施。
  井盖设施  Well Cover Facilities 

井盖设施是指在市政道路设置的排水、给水、通信、燃气、电力等各类地下管线的井盖、检查井、检查井与管的接口（以下简称管井连接口）和附属设施。

  检查井（工作井）Manhole 

地下设施中用于连接、检查、维护管线和安装设备的竖向构筑物。
  井盖 Manhole Cover 

检查井井口可开启的封闭物，由盖板和井座组成。 

  盖板 Cover or Grating 
井盖设施中可启闭的部分。用于封闭检查井井口，需要时可开启。 

  井座 Frame 

井盖设施中固定于检查井井口或集水沟顶部的部分，用于安放盖板。 
  井座支承面 Seating 

井座中用于支承盖板的平面。
  井盖设施状况指数 Cover Condition Index
根据井盖设施各部位的病害检测数据换算的指标，用于表征井盖设施完好程度。
2.2 符号

CCI (Cover Condition Index)——井盖设施状况指数，用于表征井盖设施结构的完好状态；

m——井盖设施的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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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

——井盖设施第m类要素的扣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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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井盖设施第m类要素中第i项损坏的扣分值；
i——井盖设施的检测要点；
w——井盖设施各要素权重值。
3 基本规定

 既有市政井盖设施的检测应包括井盖、检查井、管井连接口和附属设施等部位的检测评估。

 既有井盖设施的检查分为常规检查、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承担，检测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上岗资格。
 井盖设施检测评估应按下列基本程序进行：

1 接受委托；

2 现场踏勘；

3 检测前的准备；

4 现场检测；

5 内业资料整理、缺陷判读、井盖设施评估；

6 编写检测报告。

 检测单位应按照要求，收集待检测井盖设施区域内的相关资料，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掌握现场情况，制定检测方案，做好检测准备工作。

 井盖设施检测前应搜集下列资料：

1 已有的井盖设施图纸、竣工资料等技术资料；

2 井盖设施的产品质量报告；

3待检测井盖设施区域内相关的管线、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资料。

 现场踏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察看待检测井盖设施区域内的地物、地貌、交通状况等周边环境条件；

2 检查井盖设施的水位、淤积和检查井内构造等情况；

3 核对井盖设施位置、管道埋深、管径、管材等资料。

 检测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测的任务、目的、范围和工期；

2 待检测井盖设施的概况（包括现场交通条件及对历史资料的分析）；

3 检测方法的选择及实施过程的控制；

4 作业质量、健康、安全、交通组织、环保等保证体系与具体措施；

5 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6 工作量估算及工作进度计划；

7 人员组织、设备、材料计划；

8 拟提交的成果资料。

 现场检测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前应根据检测方法的要求对井盖设施进行预处理；

2 应检查仪器设备；

3 应进行井盖设施检测与初步判读；

4 检测完成后应及时清理现场、保养设备。

 每段道路井盖设施检测前，应按本规程附录A的规定编写并录制版头。

 井盖设施检测影像记录应连续、完整，录像画面上方应含有“任务名称、井盖设施编号、材质、检测时间”等内容，并宜采用中文显示。

 井盖设施检测工作宜与卫星定位系统配合进行。

 排水管道检测时的现场作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CJ/T 68的有关规定。现场使用的检测设备，其安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GB3836的有关规定。现场检测人员的数量不得少于2人。

 根据各类井盖设施在城市中的重要性，既有市政井盖设施养护等级划分宜符合下列规定：

表3.0.13  井盖设施养护等级

	养护等级
	类别
	养护措施

	Ⅰ等养护
	重要会议地址、办公楼等特殊建筑区域、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的井盖设施和位于集会中心、繁华地区、重要生产科研区及游览地区
	重点养护

	Ⅱ等养护
	集会点、商业区及旅游路线或市区之间的联络线、主要地区或重点企业所在区域
	有计划地进行养护

	Ⅲ等养护
	除I、II等养护的井盖设施以外的其他井盖设施
	一般养护


 井盖设施结构状况按照单个设施进行检测评定。

 井盖设施应安全、完好、整洁，不得擅自在井盖设施结构上钻孔或设置其他设施。夜间照明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各种指示标志应齐全、清晰。通行机动车的井盖设施应设限载牌。

 对I等养护的井盖设施，必须设专人负责日常巡检，应根据井盖设施特点定期进行检测。有条件的城市可采用自动化监测系统设点测控，应随时掌握井盖设施状况和中长期发展趋势。

4 检测要点

4.1 一般规定
4.1.1 井盖设施必须按规定进行检测评估，及时掌握井盖的基本状况，并采取相应的养护措施。

4.1.2 井盖设施的检测评估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了解井盖初始状态，记录井盖当前状况；

2 了解车辆和交通量的改变给井盖设施运行带来的影响；

3 跟踪结构与材料的使用性能变化；

4 为井盖状况评估提供相关信息，对井盖当前及未来的交通量、荷载等级、承载能力及耐久性进行评估；

5 给养护、管理、设计与建设等部门反馈信息，提供养护维修建议。

4.1.3 既有市政井盖状况检测评估应根据检测结果按本标准第3.0.14条的要求对既有市政井盖划分状况等级。

4.1.4 在既有市政井盖状况检测评估时，对井盖因主要构件损坏，影响井盖结构安全的，I等养护的既有市政井盖应立即安排修复；Ⅱ等～Ⅲ等养护的既有市政井盖并应对井盖进行特殊检测。

4.2 常规检查

4.2.1 常规检查应对井盖设施完整性、结构变异、井盖设施的行车舒适性及其功能性等状况进行日常巡检。

4.2.2 常规检查应由经过培训的专职市政设施管理人员或有一定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

4.2.3 常规检查宜以目测检查为主，并应按本标准附录A现场填写既有井盖设施日常巡检报表，登记所检查井盖病害的损坏类型、损坏程度、损坏位置等，提出相应的养护措施。

4.2.4 常规检查应按井盖设施的养护类别、养护等级、状况分别制定巡检周期。对重要道路的井盖设施，或遇恶劣天气、汛期、雨季、冰冻等特殊情况，周期宜缩短。特殊情况可设专人看护。巡检周期宜符合下列规定：

1 I等养护的既有市政井盖设施巡检周期不宜超过7d；

2 II等养护的既有市政井盖设施巡检周期不宜超过1个月；

3 III等养护的既有市政井盖设施巡检周期不宜超过3个月。

4.2.5 常规检查记录应定期整理归档，并提出评价意见。当巡检过程中发现设施明显损坏，影响车辆和行人安全时，应立即设置警示标志，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并应采取相应维护措施。

4.2.6 常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井盖设施各组成结构的状态，主要检查内容见表4.2.6；

2 限载标志及交通标志设施等各类标志状况；

3 其他较明显的损坏及不正常现象。
表 4.2.6-1  井盖检测要点与对应检验方法 

	要素
	损坏类型
	检测要点
	主要方法
	常规检查
	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

	井盖
	缺失
	井盖缺失。
	目测
	√
	√

	
	破损
	井盖或井座发生裂纹、缺口、破洞、变形，或井盖与井座无法严密闭合等。
	用量具检查
	√
	√

	
	移位
	检查井盖倾斜、井盖偏离井座，行人、车辆经过或管道内部水压导致井盖发生翘跛、翻跳。
	目测
	√
	√

	
	路框差
	井盖与井框高差：应控制在±5 mm内。

井框与路面高差：应控制在±20 mm内。
	3m直尺法
	
	√

	
	井周破损
	井盖中心1.5m范围内路面出现碎裂、坑槽、变形、松散、脱层剥落现象
	钢卷尺
	
	√

	
	井盖错乱
	未标识产权单位和检查井类型，井盖标识不规范、使用非本专业井盖、井盖和井座不配套等。
	现场核查
	
	√

	
	井盖类型不符
	在车行道（含快车道和慢车道）上的各类管线井盖应使用承载能力等级为D（承载能力为400KN）及以上的井盖，应使用可调试4防型（防沉降、防噪音、防盗窃、防返涌）球墨铸铁井盖。人行道上应使用承载能力等级为B（承载能力为125KN）及以上的井盖。
	现场查验
	
	√


表 4.2.6-2  检查井检测要点与对应检验方法
	要素
	损坏类型
	检测要点
	主要方法
	常规检查
	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

	检查井
	井壁及管道接口渗水
	井壁及管道接口是否有渗水或渗水痕迹
	目测
	
	√

	
	裂缝
	井壁由于受力而产生的裂缝
	裂缝观测仪、塞尺
	
	√

	
	混凝土剥落
	井壁表面混凝土是否存在破裂脱落
	目测
	
	√

	
	露筋锈蚀
	混凝土表面混凝土脱落后露出钢筋且钢筋产生锈蚀
	目测
	
	√

	
	井壁下沉、井体倾斜
	井壁是否发生整体下沉或倾斜
	水准仪量测、吊线和角度尺测量
	
	√

	
	砌体缺损、砂浆松动缺失
	砌体部分是否发生缺失损坏或砂浆松动
	目测
	
	√

	
	表面风化损坏
	砌体表面是否存在风化剥落
	目测
	
	√


表 4.2.6-3  管道连接处、附属设施检测要点与对应检验方法
	要素
	损坏类型
	检测要点
	主要方法
	常规检查
	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

	管道连接处
	开裂
	管道主体结构及井室连接处是否因沉降等因素造成结构开裂。
	裂缝观测仪或塞尺
	
	√

	附属设施
	井盖防盗设施是否完好
	核查
	√
	√

	
	爬梯是否锈蚀或缺失
	核查
	
	√

	
	防坠网：深度超过1.2米的检查井，未安装防坠落子盖或防坠网；防坠网挂钩是否松动锈蚀、防坠网性能是否满足承载力要求。

井内步梯、链条或锁具：是否完好。
	核查
	√
	√


4.3 定期检测

4.3.1 定期检测应按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I等养护的道路宜为3年～5年，关键部位可设仪器监控测试；Ⅱ、Ⅲ等养护的道路宜为5年～10年。

4.3.2 定期检测应根据井盖设施年限、交通量、车辆载重、使用历史、已有技术评定、自然环境以及井盖设施临时围挡的社会影响制定详细计划。计划应包括采用的测试技术与组织方案，并提交主管部门批准。

4.3.3 定期检测应由相应检测能力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并应对每条道路制定相应的结构定期检测实施方案。

4.3.4 定期检测应包括下列范围：

1 井盖、井座设施；

2 井盖边沿向外1.5米范围路面完整性；

3 检查井完整性；

4 管井连接口。
4.3.5 下列结构井盖设施开展定期检测时，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I等养护的井盖设施路框差宜每年测量1次，且同步收集检测路段有异响的井盖设施；

2 软弱地基井盖设施的沉降宜每年测量1次。

4.3.6 结构定期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阅历次检测报告和定期检测中提出的建议；

2 对照井盖设施资料卡和设施量年报表现场校核井盖设施的基本数据，并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的要求；
3 根据历年检测中井盖设施状况评定结果，进行井盖设施高程、平顺、检查井及管井连接口、附属设施的检测，记录病害状况，实地判断损坏原因，估计维修范围和方案；

4 对难以判断其损坏程度和原因的构件，提出作特殊检测的建议；
5 对可能影响结构正常工作的构件，评价其在下一次检测之前的可能退化情况；如构件在下一次检测前可能失效，需立即报告井盖设施养护管理部门；

6 通过综合检测评定，确定具有潜在退化可能或已处于退化状况的井盖构件，提出相应的养护措施。对损坏严重、危及安全的井盖设施，提出围挡以至暂时限制交通的建议。

7 根据井盖设施状况，确定下次检测的时间。

4.3.7 定期检测应按本标准附录D填写结构定期检测现场记录表，应根据常规定期检测的结果，按本标准表5.0.2对井盖、检查井、管井连接口和附属设施的评分等级、扣分表进行评定，进行井盖设施的状况评估和分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状况评定应符合定期检测中的评分标准，I等～Ⅲ等养护的井盖设施状况评估应按按本标准附录D表中的损坏状况，依据本标准表5.0.2的评分等级、扣分表进行评估，同时填写下列相关内容：

1) 所有井盖设施的环境情况；

2) 构件的实测损坏类型和程度。

2 对井盖设施评为不合格级的，或退化速度过快的构件，应在结构状态记录表中记录下列相关内容：

1) 构件编号；

2) 构件描述；

3) 构件在结构中的位置；

4) 损坏状况描述：包括损坏位置、程度、产生的原因和可能的退化、照片编号。

3 特殊构件信息表应记录结构状态记录表中没有涵盖的信息，包括下列内容：

1) 没有在评分标准中定义的构件；

2) 无法检测的构件，并说明不能检测的原因；

3) 检查井的淤积、冲刷、水位记录。

4 照片记录表中的照片应针对构件损坏拍摄，并应按顺序编号。

4.3.8 对I等养护的井盖设施因结构损坏被评定为不合格的，应立即限制交通，组织修复。对Ⅱ等～Ⅲ等养护的井盖设施被评定为不合格级的，应提出处理措施，需紧急抢修的井盖设施应提出时间要求。

4.3.9 所有现场记录资料以及结构定期检测报告应以电子文档和书面形式在现场调查完成后及时提供给管理部门。结构定期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井盖设施进行结构定期检测的原因；

2 结构定期检测的方法和评价结论；

3 采用相关技术标准或数据分析，确定井盖设施安全性、舒适性及耐久性能；

4 结构使用限制，其中包括荷载、速度、机动车通行；

5 养护维修加固措施；

6 进一步检测、试验、结构分析评估及建议。

4.3.10 定期检测的情况记录、评分及养护维修管理措施的建议，均应及时整理、归档。已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的，应及时纳入既有市政井盖设施管理系统数据库。

4.3.11 对下列井盖设施应进行监控测试，可按本标准附录D进行监控测试，并可采用自动化监测系统：

1 城市主干道的井盖设施；

2 施工质量不佳或存在疑问的井盖设施；
4.4 特殊检测

4.4.1 特殊检测应由检测机构专业人员采用专门技术手段，并辅以现场、试验室测试、分析计算等特殊手段进行详细检测和综合分析，检测结果应提交书面报告。

4.4.2 井盖设施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特殊检测：
1 井盖设施遭受洪水冲刷或地震、风灾、火灾、化学剂腐蚀、车辆荷载超过井盖设施限载的车辆通过等特殊灾害造成结构损伤；

2 为提高或达到设计承载等级而需进行修复加固、改建、扩建的道路；

3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需延长使用的井盖设施；

4 结构定期检测发现加速退化的井盖构件需补充检测的井盖设施。

4.4.3 实施特殊检测前，检测单位应收集下列资料：

1 竣工资料；

2 识别和鉴定井盖设施的主要型式以及它们的强度；

3 特殊检测的原因，影响井盖设施正常运营的因素；

4 历次井盖设施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报告；

5 历次维修资料；

6 交通量统计资料。

4.4.4 既有井盖设施特殊检测应包含下列内容：

1 结构材料缺损状况诊断；

2 结构整体性能、功能状况评估。

4.4.5 结构材料缺损状况的诊断，宜根据缺损的类型、位置和检测的要求，选择表面测量、无损检测技术等方法。检测与评估应按相应的试验标准进行。

4.4.6 结构整体性能、功能状况评估应根据诊断的各构件状况及其在结构中的实际功能，综合评定。

4.4.7 特殊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概述、市政井盖基本情况、检测组织、时间背景和工作过程；

2 描述目前井盖设施状况、检测项目及方法、检测数据与分析结果、井盖设施状况评价；

3 阐述检测部位的损坏原因及程度，评定井盖设施继续使用的安全性；

4 提出结构及局部构件的维修、加固或改造的建议方案，提出维护管理措施。

4.4.8 超重车辆过既有井盖设施时：

1 超重车辆通过井盖设施前，应经专项验算，必要时应进行加固设计和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并应详细记录存档。

2 超重车辆通过井盖设施，应选用多轴多轮的运载车辆、选取井盖设施状况较好、加固工程费用较低的路线通过。

3 当超重车辆通过井盖设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在设施上制动、变速、停留。

2) 当超重车辆通过井盖设施时，应观测记录井盖设施位移、变形、裂缝扩张等。
4.4.9 对特殊检测结果不满足要求的井盖设施，在维修加固之前，应采取围挡或封闭交通的措施，并应继续监测结构变化。

5 状况评定方法
5.0.1 既有井盖设施状况评定应采用综合评定方法，综合考虑井盖、检查井、管井连接口、附属设施等的状况。

5.0.2 既有井盖设施应以井盖设施状况指数CCI确定井盖状况；应按分层加权法根据井盖定期检测记录，对井盖、检查井、管井连接口、附属设施按本标准表5.0.2的评分等级、扣分表进行评估，再综合得出整座井盖设施状况。
表5.0.2 评分等级、扣分表
表5.0.2-1  井盖评分等级、扣分表
	要素
	损坏类型
	定义
	损坏评价与扣分值
	说明

	井盖
	缺失
	井盖缺失
	等级
	无
	缺失
	/
	

	
	
	
	扣分值
	0
	100
	/
	

	
	破损
	井盖或井座发生裂纹、缺口、破洞、变形，或井盖与井座无法严密闭合等
	等级
	无
	轻微
	严重
	“无“指井盖完好无破损；“轻微”指井盖破损面积小于10%，程度轻微，并不明显；“严重”指破损面积超过10%

	
	
	
	扣分值
	0
	10
	80
	

	
	移位
	检查井盖倾斜、井盖偏离井座，行人、车辆经过或管道内部水压导致井盖发生翘跛、翻跳
	等级
	无
	轻微
	严重
	

	
	
	
	扣分值
	0
	10
	80
	“无“指井盖无移位等问题；“轻微”指井盖移位小于3cm；“严重”指移位大于3cm

	
	路框差
	井盖与井框高差
	等级
	＜3mm
	3~5mm
	＞5mm
	

	
	
	
	扣分值
	0
	10
	60
	

	
	
	井框与路面高差
	等级
	＜10mm
	10~20mm
	＞20mm
	

	
	
	
	扣分值
	0
	10
	60
	

	
	井周破损
	检查井盖边沿向外1.5米范围内路面发生碎裂、坑洞等
	等级
	无
	轻微
	严重
	“无“指井周完好无破损；“轻微”指井周破损面积小于10%，程度轻微；“严重”指破损面积超过10%

	
	
	
	扣分值
	0
	10
	50
	

	
	井盖错乱
	井盖盖反、井盖表面无规定标识、井盖标识不规范、使用非本专业井盖、井盖和井座不配套等
	等级
	无
	错乱
	/
	/

	
	
	
	扣分值
	0
	30
	/
	


表5.0.2-2  检查井（混凝土结构）评分等级、扣分表
	要素
	损坏类型
	定义
	损坏评价与扣分值
	说明

	检查井（混凝土结构）
	井壁及管道接口渗水
	井壁及管道接口渗水痕迹
	等级
	无
	轻微
	严重
	“无“指井壁及管道接口无渗水痕迹；“轻微”指渗水痕迹面积小于10%且并不明显；“严重”指井壁及管道接口大于10%且渗水严重

	
	
	
	扣分值
	0
	10
	30
	

	
	表面裂缝
	井壁表面出现细微不规则裂缝
	等级
	＜3%
	3%~10%
	＞10%
	表面裂缝的总面积占井壁表面积的百分比

	
	
	
	扣分值
	0
	10
	30
	

	
	结构裂缝
	井壁由于受力而产生的裂缝
	等级
	无
	明显
	严重
	“无“指没有出现结构裂缝；“明显”指结构裂缝宽度未超过允许限值；“严重”指结构裂缝超过允许限值

	
	
	
	扣分值
	0
	15
	30
	

	
	混凝土剥落
	井壁表面混凝土破裂脱落
	等级
	＜1%
	1%~2%
	＞2%
	混凝土剥离的总面积占井壁表面积的百分比

	
	
	
	扣分值
	0
	10
	50
	

	
	露筋锈蚀
	混凝土表面混凝土脱落后露出钢筋且钢筋产生锈蚀
	等级
	＜1%
	1%~2%
	＞2%
	出现露筋锈蚀的总面积占井壁表面积的百分比

	
	
	
	扣分值
	0
	20
	40
	

	
	井壁下沉
	井壁整体下沉
	等级
	无
	≤10cm
	＞10cm
	相对于设计位置，井壁下沉的深度

	
	
	
	扣分值
	0
	20
	40
	

	
	井壁倾斜
	井体发生倾斜
	等级
	无
	≤10°
	＞10°
	对于垂直的井壁，井体的倾斜程度

	
	
	
	扣分值
	0
	10
	40
	


表5.0.2-3  检查井（砌体结构）评分等级、扣分表
	要素
	损坏类型
	定义
	损坏评价与扣分值
	说明

	检查井（砌体结构）
	井壁及管道接口渗水
	井壁及管道接口渗水痕迹
	等级
	无
	轻微
	严重
	“无”指井壁及管道接口无渗水痕迹；“轻微”指渗水痕迹面积小于10%且并不明显；“严重”指井壁及管道接口大于10%且渗水严重

	
	
	
	扣分值
	0
	5
	20
	

	
	表面裂缝
	井壁表面出现细微不规则
	等级
	＜3%
	3%~10%
	＞10%
	表面裂缝的总面积占井壁表面积的百分比

	
	
	
	扣分值
	0
	10
	20
	

	
	结构裂缝
	井壁由于受力而产生的裂缝
	等级
	无
	明显
	严重
	“无”指没有出现结构裂缝；“明显”指结构裂缝宽度未超过允许限值；“严重”指结构裂缝超过允许限值

	
	
	
	扣分值
	0
	20
	40
	

	
	砌体缺损
	砌体部分缺失损坏
	等级
	无
	少量
	大量
	“无”指没有砌体缺损；“少量”指少量砌体缺损；“大量”指大多数砌体有缺损

	
	
	
	扣分值
	0
	20
	40
	

	
	砌体脱落
	砌体成块脱落
	等级
	无
	少量
	大量
	“无”指没有砌体脱落；“少量”指少量砌体脱落；“大量”指大多数砌体有脱落

	
	
	
	扣分值
	0
	20
	30
	

	
	表面风化损坏
	砌体表面风化剥落
	等级
	无
	轻微
	严重
	“无”指砌体表面没有风化剥落；“轻微”指风化剥落程度不高；“严重”指风化剥落程度高

	
	
	
	扣分值
	0
	20
	30
	

	
	砂浆松动缺失
	砂浆松动缺失
	等级
	无
	少量
	大量
	“无”指没有砂浆松动；“少量”指少量松动现象；“大量”指砂浆大量松动缺失

	
	
	
	扣分值
	0
	10
	20
	

	
	井壁下沉
	井壁整体下沉
	等级
	无
	≤10cm
	＞10cm
	相对于设计位置，井壁下沉的深度

	
	
	
	扣分值
	0
	20
	40
	

	
	井壁倾斜
	井体发生倾斜
	等级
	无
	≤10°
	＞10°
	对于垂直的井壁，井体的倾斜程度

	
	
	
	扣分值
	0
	10
	30
	


表5.0.2 -4  管井连接口评分等级、扣分表
	要素
	损坏类型
	定义
	损坏评价与扣分值
	说明

	管井连接口
	管道与检查井脱节
	管道与检查井脱节
	等级
	无
	轻微
	严重
	“无”指管道与检查井连接完好；“轻微”指管道与检查井脱节距离不大于20mm；

“严重”指管道与检查井脱节距离大于20mm

	
	
	
	扣分值
	0
	20
	50
	


检查井与管道发生不均匀沉降，导致管道发生破裂。其形式有纵向、环向和复合 3 种

	
	等级
	轻微
	明显
	严重
	“轻微”指破裂处已形成可见间隙，但管道的形状未受影响且破裂无脱落；

“明显”指管壁破裂或脱落处所剩碎片的环向覆盖范围不大于弧长 60 º
“严重”指当下列一个或多个情况存在时：

1）管道材料裂痕、裂口或破碎处边缘环向覆盖范围大于弧长 60º

2）管壁材料发生脱落的环向范围大于弧长 60º。

	
	
	
	扣分值
	5
	20
	40
	

	
	连接处管道变形
	管道受外力挤压造成形状变异
	等级
	轻微
	明显
	严重
	“轻微”指变形小于管道直径15%；

“明显”指变形为管道直径的 15%~25% ；

“严重”指变形大于管道直径的 25％。

	
	
	
	扣分值
	5
	20
	40
	


表5.0.2 -5  附属设施评分等级、扣分表
	要素
	损坏类型
	定义
	损坏评价与扣分值
	说明

	附属设施
	防盗设施
	井盖防盗设施是否完好
	等级
	无
	基本齐全
	齐全
	/

	
	
	
	扣分值
	40
	20
	0
	

	
	爬梯
	爬梯是否锈蚀或缺失
	等级
	缺失
	明显锈蚀
	完好
	/

	
	
	
	扣分值
	40
	20
	0
	

	
	防坠网
	深度超过1.2米的检查井，未安装防坠落子盖或防坠网；防坠网挂钩是否松动锈蚀、防坠网性能是否满足承载力要求。
	等级
	缺失
	明显损坏
	完好
	/

	
	
	
	扣分值
	40
	20
	0
	


5.0.3 根据既有井盖设施各要素的损坏扣分值，CCI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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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井盖设施的评价要素，包括井盖、检查井、管井连接口、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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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盖设施第m类要素的扣分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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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时，取值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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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井盖设施第m类要素中第i项损坏的扣分值，按表5.0.2取值；
i——井盖设施的检测要点，包括缺失、破损、移位、震响、沉陷、凸起、井盖高差、井周破损、井盖错乱、无防坠落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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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盖设施各要素权重值。见表5.0.3。

表5.0.3  井盖设施各要素权重值
	评估要素
	权重
	评估要素
	权重

	井盖
	0.50
	管井连接口
	0.20

	检查井
	0.25
	附属设施
	0.05


注：在计算CCI时，未出现的要素其权重应按剩余要素权重的比例关系重新分配给剩余要素。

CCI数值结果为负数时，取0：表征井盖设施结构状况缺损严重。
5.0.4 既有井盖设施状况评估定级标准见表5.0.4，按下表的规定分为3个等级。

表5.0.4  井盖设施结构状况分级

	等级
	状态
	CCI范围
	维护对策

	A级
	完好
	[80，100]
	日常保养

	B级
	合格
	[60，80)
	针对性小修或局部中修

	C级
	不合格
	[0，60)
	检测评估后进行更换


5.0.5 各种类型既有井盖设施有下列情况之一，即可将井盖状况直接评定为C级：

1 井盖井座移位、破损严重或缺失，已失去正常支承功能。

2 井盖或井座顶面低于道路表面超过20毫米。   

附录A 既有市政井盖设施资料卡
表A-1  既有市政井盖设施资料卡

井盖设施编号：            所在路名：                                   
	管理单位
	
	井盖形状
	

	养护单位
	
	井盖厚度
	

	建设单位
	
	设计荷载
	

	设计单位
	
	限载荷载
	

	监理单位
	
	防坠网
	

	施工单位
	
	井内步梯
	

	建成年月
	
	链条或锁具
	

	养护类别
	
	生产厂家
	

	养护等级
	
	井盖属性
	

	道路等级
	
	井盖尺寸
	

	结构类型
	
	井盖材质
	


制表：          审定：            复核：           日期：

表A-2  井盖设施概况

	井盖设施概况：



	附照：



制表：          审定：            复核：           日期：

表A-3  检查维修记录

井盖设施编号：            所在路名：                                   
	维修日期
	
	维修内容
	

	
	
	
	

	
	
	
	

	
	
	
	

	
	
	
	

	
	
	
	

	
	
	
	

	
	
	
	

	
	
	
	


制表：          审定：            复核：           日期：

附录B 既有市政井盖设施量年报表

表B  井盖设施量年报表

	所在路名
	序号
	编号
	结构类型
	状况

	
	
	
	
	

	
	
	
	
	

	
	
	
	
	

	
	
	
	
	

	
	
	
	
	

	
	
	
	
	

	
	
	
	
	

	
	
	
	
	


制表：          审定：            复核：           日期：

附录C 既有市政井盖设施日常巡检报表
表C  既有市政井盖设施日常巡检报表
	井盖设施名称（编号）
	
	巡检单位
	

	检查项
	状况

	
	完好
	损坏类型
	损坏程度
	损坏位置
	备注

	井盖
	
	
	
	
	

	检查井
	
	
	
	
	

	管道连接处
	
	
	
	
	

	附属设施（防坠网）
	
	
	
	
	

	其他
	
	
	
	
	

	巡查人
	
	巡查日期
	


附录D 既有市政井盖结构定期检测现场记录表

表E  既有市政井盖结构定期检测现场记录表
	井盖名称（编号）
	
	检测单位
	

	损坏类型
	损坏程度
	损坏位置
	侵蚀分类
	照片编号
	备注（包括损坏原因和可能退化速度）

	
	
	
	
	
	

	
	
	
	
	
	

	
	
	
	
	
	

	
	
	
	
	
	

	
	
	
	
	
	

	
	
	
	
	
	

	
	
	
	
	
	


制表：               审定：                 复核：                日期：

附录E 井盖设施示意图（待确定位置）
[image: image10.emf]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引用标准名录

《检查井盖》GB/T 23858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3450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 

《城镇道路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DBJ/T 45-062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既有市政井盖设施检测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inspection of existing municipal manhole cover facilities

DBJ/T 45-XXX-2024
条文说明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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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本条阐述了本规程的编制目的。为规范既有市政井盖设施工程质量检测中的程序和方法，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更好地促进该方法的应用和推广，特制定本规程。

  本条规定了规程的适用范围。本规程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既有市政道路范围内的既有市政井盖设施的检测与评定，公共场所井盖设施的检测与评定能够参照实行。井盖设施类别包括排水井、给水井、通信井、燃气井、电力井等各类井盖设施。
  阐述了本规程与其他相关规程的关系。应遵守协调一致、互相补充的原则，即无论是本规程还是其他相关规程，在进行既有市政井盖设施检测时都应遵守，不得违反。

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本节所列出的术语一般为其在本规程中出现时，其含义需要加以界定、说明或解释的重要词汇。

2.2  符号
本节所给出的符号主要包括评定井盖设施状况的参数。
3  基本规定

3.0.1 井盖设施包含井盖、检查井、管井连接口、附属设施等部位，故本规范对井盖设施检测范围包含上述部位。

3.0.2 井盖设施常规检查主要是对井盖、检查井设施的完好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应该设施的安全工作。日常检查主要以目测为主，并做好相关记录，可以由道路管养部门直接承担。

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工作的技术含量较高，专业性较强，涉及的检测方法和检测仪器设备较多，检测人员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本规范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从事既有市政井盖设施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的单位执业资格和人员资格进行规定，有利于规范行业秩序，保证检测成果的质量。

3.0.9 附录A 既有市政井盖资料卡，在结合井盖设施管养单位的意见上，比较详细的记录了待检测井盖设施的基本信息，如果有条件，宜对每个井盖设施附上既有市政井盖资料卡。

3.0.12 既有井盖设施检测时，除了检测工作以外，现场还有大量的准备性和辅助性的作业，例如翘起和复位井盖、清洗、通风等。由于井盖设施内部环境恶劣，气体成分复杂，常常存在有毒和易燃、易爆气体，检测环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故现场检测人员的数量不得少于两人一是安全需要，二是工作需要，两人互相校核，确保资料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3.0.15 新建道路上的井盖设施在移交前，需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检查井盖》GB/T 23858的相关规定，进行功能性检测，对应出厂合格证明材料和功能性检测报告齐全时方可接管。

3.0.16 井盖设施检查目前正在推行自动化监测系统，福建省厦门市建立有“窨井盖管理信息平台”，该市795802个窨井盖全面纳入监管，意味着一个个遍布于大街小巷的井盖从此有了“电子身份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碟子湖大道（庐山南大道－黄河路）作为可调式防沉降智慧井盖示范路，共改造可调式智慧井盖148个，目前已完成井盖智慧监测终端安装并接入城市管理智慧一体化平台。相应自动化监测系统，为井盖设施的监测、研判、预警、排险等各个环节实现智慧化，提升防汛防台的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4 检测评估

4.3 定期检测

4.3.1 定期检测是保障既有井盖设施结构安全运营的重要手段。一般通过下列三项工作来达到控制结构安全的目的：

1 评估既有井盖设施结构的状况、结构的性能；

2 对既有井盖设施的受力和结构状态的所有方面进行详细调查，确认及量化现在和将来结构的退化程度；

3 认定所有缺损最有可能的原因和推荐适当的消除措施，包括养护、维修、加固或特殊检测。

4.3.2 每条道路定期检测计划间隔的时间宜尽量固定。

4.3.4 常规定期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4 本条限制交通的建议，含限制交通和封闭交通。

4.3.9 结构定期检测取决于合适的计划和技术、足够的设备以及参与检测人员的经验和可靠性。检测不局限于早已存在的缺陷，还应包括隐含的问题，从而制定预防性结构维修建议和计划。

4.4 特殊检测

4.4.5 现场检测时不得影响既有井盖设施的安全性能。

4.4.8 井盖设施作为道路承载能力的薄弱部位，对于超重车辆的通行路线起着关键作用，超重车辆通行前，应经专项验算。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云计算、AI等技术的发展，井盖设施的信息联网，对于超重车辆的路线规划也日趋重要。
4.4.9 监测结构变化包括井盖设施各构件的缺损、变形等情况。
5 状况评定方法
5.0.5 井盖设施状况综合考虑井盖、检查井、管井连接口、附属设施等状况综合评定，但是也考虑如下特殊情况：

1 因井盖井座错位、变形、破损严重或缺失时，在失去正常支承功能状态下，将会影响行车安全，所以直接将上述情况下的井盖设施状况评定为C级。

2 井盖或井座顶面低于道路表面超过20毫米时，对应高差严重影响车辆的行驶舒适性，在路过该状况下的井盖设施时，驾驶员常有意为避开井盖设施而紧急变道，继而导致安全隐患，故也将此状况下的井盖设施状况评定为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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